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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
第1604168号建议的答复

尊敬的杨文宝代表：
   “关于支持建设娘子关至固关旅游索道的建议”，现就有关问题答复如下：
今年以来，阳泉市政府高度重视旅游业发展，积极推动娘子关、固关两家景区的一体化建设。通过整合优势资源，完善交通设施，提升服务质量，两家景区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得到了显著提升。目前，娘子关和固关已经成为阳泉市乃至山西省的重要旅游目的地，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观光游览。
一是推动娘子关景区提质升级。今年以来，娘子关精品民宿及功能配套项目有序推进，其中，公共服务中心主体结构封顶完成，地下外墙防水施工完成；1#、3#、4#民宿主体结构封顶完成，除精品民宿及功能配套分项工程外其余15个分项工程均已完工并投入试运营。智慧景区项目微官网、一机游、综合管控平台软件开发测试版完成。
二是谋划建设固关长城文化公园。该项目旨在利用景区内的山地、平地新建古代军事文化体验基地。目前，该项目已经办理可研、立项、用地及规划、环评、初步设计和概算批复、招投标手续，正在申请省文物局办理文物评估审批手续。
您提出在娘子关和固关之间修建索道的建议，我们深感理解。索道作为一种高效的交通工具，能够极大地方便游客在景区间的通行。然而，在考虑索道建设时，我们必须全面评估其可能带来的各方面影响，审慎作出决策。
一是要考虑地理环境限制因素。娘子关和固关景区位于山区，地形复杂，地势险峻。索道建设需要跨越深谷、山峦等地形，技术要求高、难度大。此外，地质条件也是制约索道建设的重要因素，需要考虑地层的稳定性、地下水位等因素。
二是要坚持生态保护优先原则。近年来，随着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的不断提升，涉及自然保护地建设项目生态准入的门槛也在不断提高，客运索道作为一种对生态环境影响较大的建设项目，在自然保护区、风景名胜区核心景区被列为禁止建设类项目。《自然保护区条例》规定，“禁止在自然保护区的缓冲区开展旅游和生产经营活动”。《风景名胜区条例》规定，“禁止违反风景名胜区规划，……在核心景区内建设……与风景名胜资源保护无关的其他建筑物”。原环境保护部印发的《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规范化建设和管理导则（试行）》明确提出，“不得在区内建设索道、宾馆和餐饮等设施”。原国家林业局印发的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林业自然保护区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》也明确提出“自然保护区内原则上不允许新建索道建设等项目”。娘子关和固关景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。索道建设可能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一定影响，如破坏植被、干扰野生动物等。因此，在推动旅游业发展的同时，我们必须坚持生态保护优先的原则，确保索道建设不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不可逆的损害。
三是要避免重复建设交通设施。目前，娘子关和固关之间已经形成了完善的交通网络。公路、桥梁等交通设施齐全，游客可以选择自驾、公共交通等多种方式前往景区。这些交通设施已经能够满足游客的出行需求，无需再修建索道。
四是要充分保障游客安全体验。索道虽然便捷，但对于部分游客来说可能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和心理压力。同时，索道运行期间也需要考虑维护、保养等问题，以保障游客的舒适与安全。综合考虑这些因素，我们认为现有交通设施已经能够满足游客的需求，且更加符合游客的体验和安全考量。
我们非常感谢您提出的宝贵建议，这对我们进一步推动娘子关和固关景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。我们将继续关注旅游业的发展趋势和市场需求，不断完善交通设施、提升服务质量，为游客提供更加优质、便捷的旅游体验。
再次感谢您对阳泉文旅工作关注与支持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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